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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电子支票存票服务」网上平台用户指南（「电子支票存票服务」由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提供。） 

 

存入电子支票 

 
 

 
 

 

步骤 1 

 登入后，按「存入电子支票」 

 按「新增」 

 

注 ﹕ 

 电子支票将由本行电脑系统自动核对，如

电子支票存入到本行存款账户，电子支票

上收款人姓名须与本行账户持有人姓名

符合，如电子支票存入到本行信用卡账

户，电子支票上收款人姓名须为「上海商

业银行有限公司」，否则该项交易有机会

被本行退回 

 于星期一至五存入之电子支票，其可动用

款项时间为下一个结算日下午三时后  

 存入电子支票的截票时间为星期一至星

期五下午 5 时 30 分（公众假期除外），

于截票时间后或于星期六、日及公众假期

存入的电子支票将于下一个结算日处理 

 电子支票之处理有机会因恶劣天气状况

（例如：悬挂 8 号或以上热带气旋或黑色

暴雨警告讯号）而受到影响或延误 

 

 
 

 

步骤 2 

 选择已登记的存款户口 

 更改联络人资料及输入备注（如适用） 

 按「选择档案」从您的电脑选择电子支票

档案 

 按「上载」 

 

注 ﹕ 

 您可存入以港币、美元或人民币签发的电

子支票或电子银行本票到本行相同币别

的账户 

 每次最多可同时存入最多8张电子支票至

同一银行账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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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骤 3 

 于继续支票存入之前 

- 您可按存款户口连结更改存入资料 

- 或按档案名称连结以查阅已上载的电

子支票 

 按「下一步」 

 

注 ﹕ 

 电子支票将有机会因不同的特殊情况而

被拒绝（包括但不限于期票、电子支票经

已过期、电子支票已停止支付等） 

 

 
 

 

步骤 4 

 核对资料后，于 5 分钟内按「确认」 

 

注 ﹕ 

 如未能于 5 分钟内确认，存入电子支票将

会被自动取消 

 

 
 

 

步骤 5 

 页面显示参考编号，存入电子支票已完成 

 

 
 

 

步骤 6 

 登入电邮并查阅有关存票确认的电子邮

件通知 

 


